2024年传染病防治监督检查情况

[bookmark: _GoBack]2024年，在区委、区政府领导下，按照省、市卫生监督部门的工作部署及安排，高度重视传染病防治监督工作，根据工作部署组织开展了国家双随机监督检查工作、抗(抑)菌制剂整治工作、网络有害信息和不法行为专项整治、医疗废物废水专项监督检查工作、蓝盾行动等传染病监督工作。共检查医疗机构、消毒产品单位617家次，下达卫生监督意见书256份，行政处罚12件，罚款1.8万元。开展工作如下：
一、开展“蓝盾行动”传染病专项监督。对16家一级医院、247家诊所及村卫生室进行专项监督，重点对口腔科、消毒供应中心、中医科等科室进行检查。共立案查处7家医疗机构，处罚金额0.6万元，下达监督意见书112份。
二、开展国家双随机监督工作。累计检查传染病双随机单位12家，监督完成率100%。立案查处2家单位，处罚金额0.25万元。
三、开展抗（抑）菌制剂整治及网络有害信息和不法行为专项整治工作。线下线上开展打击消毒产品虚假宣传等违法行为，对1家抑菌制剂生产企业、169家医疗机构、9家母婴店、42家药店、9家修脚店进行监督检查，下达卫生监督意见书82份，发放宣传材料59份，立案查处经营单位5家，罚款1万元，督促整改问题32条。对线上电商平台巡查时发现2起销售违规消毒产品的商铺，已监督整改到位。
四、开展药店“跨部门综合监管”执法检查。为贯彻落实“跨部门联合监管”，联合市场监督管理局、医保局相关科室开展跨部门综合监管执法检查，对12家药店消毒产品经营情况、药品及医疗器械进行联合检查。
五、开展一级以上医疗机构传染病防治专项监督及医疗机构污水处理专项监督。联合两名院感专家对我区20家一级以上医疗机构开展传染病防治专项监督检查。重点对消毒供应室、病原微生物实验室、预防接种等重点科室及信息报告、医疗废物、废水处置情况进行检查。本次检查共督促整改问题三十余条，下达监督意见书17份。    
六、完成投诉举报处理工作。2024年，累计处理涉及传染病防治的投诉工单14件，对查实违法的5家单位立案查处，下达监督意见书12份。
下一步，将持续加大对医疗机构传染病防治工作的监督力度，切实保障医护人员和群众健康权益。



